附件一：池州市慢性病定点零售药店评审细则（总分60分）

	序号
	评分项目
	分值
	评分指标
	得分

	1
	抗风险能力
	10
	实缴注册资本低于100万元，不得分；高于100万元（含）得1分，每增加100万元（含）加1分，高于1000万元，得满分。
	

	2
	企业规模
	5
	店面（含连锁门店）少于2家，不得分； 2家（含）得0.1分，每增加1家（含）加0.1分，高于50家，得满分。
	

	3
	药品贮存能力
	10
	药品仓库低于100平方米，不得分；高于100平方米，得1分；每增加100平方米（含）加1分；高于1000平方米，得满分。
	

	4
	药品配备能力
	5
	药品经营品种（含中药材、中药饮片）低于2000种，不得分； 2000种，得1分；每增加1000种（含），加1分；高于6000种（含）得5分；
	

	5
	药品配送能力
	5
	有药品配送专用车辆，得1分，其中车辆具有药品冷藏功能的，得3分；有药品冷藏库，得2分。
	

	6
	企业业绩
	5
	年销售额低于100万元，不得分；高于100万元（含）得0.1分；每增加100万元（含）加0.1分；高于5000万元，得5分。
	

	7
	企业纳税
	5
	年纳税额低于1万元，不得分；高于1万元（含），得0.5分；高于5万元（含），得1分；高于10万元（含），得2分，高于15万元（含），得3分；高于20万元（含），得5分。
	

	8
	企业信誉荣誉
	5
	3年内未受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行政处罚的，得1.5分；获B级以上纳税示范户的，加0.5分；获市级部门通报表彰的，加0.5分；获市级人民政府或省级部门表彰的，加1分；获省级及以上人民政府或国家部委表彰的，加1.5分。
	

	9
	社会责任
	10
	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做出贡献的，加3分；在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中做出贡献的，加3分；在慈善事业中做出贡献的，加4分。
	


